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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劳 工 局 GB.306/LILS/2

第 306 届会议

理 事 会 2009 年 11 月，日内瓦

法律问题和国际劳工标准委员会 LILS
 供作决定

 

第二项议项 

大会议事规则：有关雇主代表和工人代表 
在国际劳工大会上的代表权的进一步建议 

1. 根据理事会 2009 年 3 月的决定1，劳工局为向法律问题和国际劳工标准委员会提供

要考虑的本文件开展了认真的磋商。 

2. 与 2009 年 3 月提出的建议相比，本建议的一个主要变化是不再以新型方式提出被称

之为“请愿书”。参与磋商的理事会理事表示，他们倾向于通过控告，即一种新型

控告，处理阻碍一名代表或顾问出席大会的一个政府的行为或失职。因此，劳工局

起草了被认为有利的并在磋商期间进一步完善了的一个草案。该文件目前将新条款

纳入现行《议事规则》的第 26ter 条中。 

3. 所以，这一新控告的受理条件在很大项度上取决于早已存在的文本。唯一的补充是

在大会开幕的第二或第三周期间就阻碍一名代表或顾问出席大会的行为或失职情况

提出新型控告的可能性。整个项序的主要意图是保持其效率和快捷。 

4. 关于大会官员的作用有过长期的争论。目前明确了这一点，即不对他们的行动范围

加以限制，而是完全由他们的判断和智慧去处理更为可取。然而，还澄清了一点，

即大会官员要采取的行动是受其职能性质的限制。特别是，此类行动不可能在一个

成员国中产生任何自动生效的效果，而且它将不可能将任何措施强加给政府。在目

前阶段，人们可以设想大会官员将通过斡旋与相关政府一道找到解决办法。无论是

通过信函还是通过会议，他们无疑将与有关政府建立联系，并可能提出解决问题的

办法。 

5. 似乎毫无疑问没有有关政府的合作将无法找到解决办法。这便是案文为什么规定了

此类合作的原因。 

6. 人们应牢记这一点，即这种新型控告的主要目的不是就任何行为或失职制裁任何政

府，而是与相关政府一道审议是否可在大会期间就一名受委派代表或顾问出席会议

 

1 见理事会文件 GB.304/PV,第 208 段和理事会文件 GB.304/9/1，第 3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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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排除障碍。正如《章项》第 3 条的第 1 款和第 2 款要求的那样，目的仍然是

实现所有成员国三方成员出席大会的完全代表权。 

7. 在这方面应当指出，一些磋商的参与者希望在案文中引进一段起限定作用的案文，

即控告须取决于政府以一种故意的方式从事的行为。劳工局未将这一点列入其建

议，因为这一意见遭到了来自代表法律问题和国际劳工标准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的

强烈反对。劳工局认为，项序的重点应是解决问题，而不是那些制造问题者的行

为。此外，在失职的情况下证明意图是困难的。例如，假如政府未能要求其代表 

团的非政府成员申请瑞士入境签证，则几乎将不可能确定这样作是否是故意益的，

而且假如政府通过申请签证纠正了其失职，则失职可能是故意的性质几乎对新控告

的目的来说是完全无关的。 

8. 还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即大会官员应不再向全会报告，而是仅就他们可能采取的任

何行动的结果通知证书委员会。 

9. 劳工局利用这一机会作了某些编辑性修改，例如，第 26ter 条第 2 款(a)和(b)项中以

否定形式表达的可受理性要求现在在第 26ter 条第 3 款(a)和(b)项中以肯定的形式加

以表达。此类修改不改变案文的实质，并在后面列举了所有的修改，增补内容下面

加有黑线，删除内容以黑线划掉。 

10. 因此，劳工局根据磋商期间确定的那些无争议的问题准备了《议事规则》的新的修

正建议。建议内容见附录。 

11. 委员会可能希望建议理事会敦请大会在其第 99 届会议(2010 年 6 月)上通过附录中提

出的《国际劳工大会议事规则》第 5 条和第 26ter 条的修正案。 

2009 年 10 月 16 日，日内瓦。 

待决问题：第 1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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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第 5 条 

证书委员会 

1.  大会须任命由政府代表一人、雇主代表一人及工人代表一人组成的一个证书

委员会。 

2.  证书委员会须按第 2 部分 B 节的规定进行审查： 

(a) 代表及其顾问的证书以及任何与之有关的反对意见，或未能出具一名雇主代表

或工人代表的证书的情况； 

(b) 有关不遵守《章项》第 13 条第 2 款(a)项的任何控告； 

(c) 涉及由于一个政府的行为或失职使得一名受委任的代表或顾问无法根据《章

项》第 3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出席大会的任何控告； 

(d) 监督与《章项》第 3 条或第 13 条第 2 款(a)项规定的遵守相关的任何情况，大

会要求就此提出一份报告。 

第 26TER条 

控 告 

1.  证书委员会可以审议以下有关成员国未遵守《章项》第 13 条第 2 款(a)项的

控告： 

(a) 声称该成员国未支付按《章项》第 3 条第 1 款任命的一名或多名代表的旅费和

生活费；或 

(b) 声称在有关代表团中将费用支付给雇主或工人顾问的人数同任命为政府代表

顾问的人数之间有着严重与明显的不平衡。 

2.  证书委员会还可以审议声称由于一个政府的行为或失职使得一名受委任的代

表或顾问无法出席大会会议的控告。 

23.  第一款中提及控告将不予以受理，假如在以下情况下： 

(a) 如果该控告未在大会开幕后第七天上午十时前向大会秘书长提出，或，在此之

后，在第 2 款中提到的控告的情况下，在声称的阻碍有关代表或顾问出席的行

为或失职的 48 小时之内提出的控告，以及如果委员会认为没有足够的时间适当

加以处理；或和 

(b) 如果声称不支付第 1 款(a)项或(b)项所陈述情况下的旅费和生活费，或第 2 款中

提到的声称一个政府的行为或失职，的控告不是由任命的代表或顾问提出的，

或不是由代表该代表或顾问他或她的组织或人员提出的。 



GB.306/LILS/2 

 

4 GB306-LILS_2_[2009-10-0111]-Ch.doc  

34.  证书委员会须在其报告中向大会陈述它对其审议的各项控告以一致意见达

成的任何结论。 

5.  在第 2 款中提及控告的情况下，如果证书委员会无法解决该问题，则委员会

可将该问题提交给大会的官员。大会官员经征得有关政府的合作，可采取他们认为

必要和适宜的任何行动，以便促进有关代表或顾问出席大会。大会官员将向证书委

员会通报任何此类行动的结果。 

46.  关于控告的审议，当证书委员会一致认为有必要对情况进行监督时，可向

大会提出建议，大会将不经讨论对此建议作出决定。假如大会作出如此决定，则有

关政府在提交代表团的证书时，证书委员会须认为是必要的，向大会的下一届会议

提出报告。  

 


